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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
 

 

青人社许〔2026〕1 号 

 

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同意上海青浦大树职业培训学校增加 

人工智能数据标注（专项职业能力）、人工智能

模型运用（专项职业能力）项目的批复 

 

上海青浦大树职业培训学校： 

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新增“人工智能数据标注”（专项职业

能力）、“人工智能模型运用”（专项职业能力）项目的申请收悉。

根据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本市职业技能培训

机构审批放权赋能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5〕175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对你单位（上海市 2021—2023 年度职业技能

培训机构办学质量和诚信等级 A 级单位）提交的申请表进行形式

审查，且法人当场作出了能满足行政许可条件、标准、要求的承

诺，本机关决定，以告知承诺方式同意你单位增加“人工智能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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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标注”（专项职业能力）、“人工智能模型运用”（专项职业能力）

办学项目。 

请遵循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在许可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办

学活动，并在本批复作出后 60 日内做好现场核查的准备。如发现

实际情况与承诺不符，你单位将承担告知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附件：上海青浦大树职业培训学校许可项目 

 

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6 年 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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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
 

上海青浦大树职业培训学校许可项目 

 

序号 项目 等级 备注 

1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 专项职业能力 告知承诺 

2 人工智能模型运用 专项职业能力 告知承诺 

3 家政服务员（家务服务员） 高、中、初级  

4 互联网营销师（直播销售员） 高、中、初级  

5 服装制版师（裁剪服装制版师） 高、中级  

6 茶艺师 中、初级  

7 无人机驾驶员（航拍无人机驾驶员） 中级  

8 无人机驾驶员（植保无人机驾驶员） 中级  

9 无人机驾驶员 初级  

10 T 恤设计与印染 其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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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社局、市就业促进中心，区民政局。 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12 日印发 


